
股票代码：000629�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ST� 钒钛 公告编号：2010－56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由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公司正在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起停牌。 目前鞍钢集团公司及本公司正在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与相关各方作进一步沟

通。因上述资产重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重组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56� � � � � � 证券简称： ST唐陶 公告编号：2010-31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0

年第

32

次工作

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书面批复后再行公告。

特此公告。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0605 � 证券简称：ST四环 公告编号：2010-021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自

2010

年

11

月

19

日起停牌，待相关信息披露后复牌。

特此公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金城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７１

，

３４２

，

６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７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以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

一是以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流通股总数

７７

，

３６４

，

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流通股东以资本公积金定向

转增股本，转增比例为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６

股。

二是以资本公积金向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定向转增

２０００

万股，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承担本公司

５０００

万元债务；以资本公积金向凌海市大有农场芦苇公司定向转增

１０００

万股，凌海市大有农场芦苇公司

承担本公司

２５００

万元债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实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本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均做出了法定承诺，无特别承诺事

项。

２

、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

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1

锦 州 鑫 天

纸业有限公司

１

、法定承诺

（

１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

（

２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

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

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

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２

、无追加承诺

已履行

／

2

沈阳恒源鑫经

贸有限公司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２

、本次可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１

，

３４２

，

６６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７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１

锦州鑫天纸

业有限公司

７１

，

２５８

，

６６２ ７１

，

２５８

，

６６２ ９９．４４ ３２．９６ ２４．７６ ３９

，

６５０

，

４００

２

沈阳恒源鑫

经贸有限公

司

８４

，

０００ ８４

，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

合 计

７１

，

３４２

，

６６２ ７１

，

３４２

，

６６２ ９９．５６ ３３．００ ２４．７９ ３９

，

６５０

，

４００

注：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及无限

售条件股份之和。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变动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７１

，

６５４

，

６６２ ２４．８９ －７１

，

３４２

，

６６２ ３１２

，

０００ ０．１１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３

，

１２０ ０．００１ ０ ３

，

１２０ ０．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１

，

６５７

，

７８２ ２４．９０ －７１

，

３４２

，

６６２ ３１５

，

１２０ ０．１１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６

，

１７６

，

９７８ ７５．１０ ＋７１

，

３４２

，

６６２ ２８７

，

５１９

，

６４０ ９９．８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１６

，

１７６

，

９７８ ７５．１０ ＋７１

，

３４２

，

６６２ ２８７

，

５１９

，

６４０ ９９．８９

三、股份总数

２８７

，

８３４

，

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７

，

８３４

，

７６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１

锦州鑫天纸

业有限公司

８５

，

６５０

，

４００ ２９．７６ １４

，

３９１

，

７３８ ５ ７１

，

２５８

，

６６２ ２４．７６ ／

２

沈阳恒源鑫

经贸有限

公司

８４

，

０００ ０．０３ ０ ０ ８４

，

０００ ０．０３ ／

合 计

８５

，

７３４

，

４００ ２９．７９ １４

，

３９１

，

７３８ ５ ７１

，

３４２

，

６６２ ２４．７９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

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７８

家

７８

，

００５

，

０００ ２７．１０

２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５

日

１

家

１４

，

３９１

，

７３８ ５．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德邦证券的结论性核查意见为： 金城股份的相关股东均已严格履行完毕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的

各项承诺。 金城股份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的有关

规定。 金城股份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

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

５％

及以上：拟出售的数量及价格符合证券交易的相关规定，减持原因为偿还贷款。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具体情况：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出售解除限售的股份期间因误操作买入本公司股票

１１

，

４００

股， 存在短线交易行

为，其买入、卖出价格均为

１２．６０

元，加之提取佣金、交易税等费用，故此笔短线交易没有收益，不涉及短线

交易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的情形。

改正计划和措施： 公司要求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认真操作，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烽火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４３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１９９５９２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ＳＴ

烽火”、 “烽火电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方

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非流通

Ａ

股股东所持

Ａ

股股份每

１０

股缩为

５

股； 同时， 以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资本公积向本方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

本，每

１０

股股份获得转增

１

股。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

２．７

股。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经过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现场

相关股东会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烽火电子相关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

在烽火电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除做出法定承诺外，公司原第一大非流通股股东宝鸡市国资委作出

如下特别承诺：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前，对于未明确表示同意股改方案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及其他非流通

股股东存在其应执行对价安排部分的股份被冻结、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且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前未能解除其应执行对价安排部分的股份冻结、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承诺在依据重整计划让渡的

国有股数额内对上述非流通股股东应执行的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代为垫付后，上述股东所持原非流通

股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征得宝鸡市国资委或公司重组方的同意，并偿还代为垫付的股票或折算成款项偿还

后，由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承诺：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依照经

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生效的公司重整计划取得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让渡的相关股份的前提

下，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同意承继宝鸡市国资委上述承诺中的权利和义务。

（二）烽火电子相关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承诺的执行情况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以来， 持有烽火电子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严格履行了各自在股权分置

改革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无追加对价安排。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１９９５９２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公司

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

的股

份数

量

（股）

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４６８００００ ４６８００００ １．３３ １．９１ ０．７９ ０

２

宝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３５１９０４５ ３５１９０４５ １．００ １．４４ ０．５９ ０

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０．８８ １．２７ ０．５２ ０

４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２７３０３７５ ２７３０３７５ ０．７８ １．１１ ０．４６ ０

５

宝鸡市渭滨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８９８９２９ １８９８９２９ ０．５４ ０．７８ ０．３２ ０

６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２９ ０．１２ ０

７

宝鸡市金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６５４２９１ ６５４２９１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１１ ０

８

上海鑫黎实业有限公司

６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２６ ０．１０ ０

９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０６ ０

１０

河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８０００ ２８８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０５ ０

１１

石家庄大明铜业有限公司

２７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０５ ０

１２

上海步欣工贸有限公司

１０８０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

１３

上海星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９５０００ ９５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

１４

旬阳县达名工贸公司

７２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

１５

陕西东大经贸公司

３６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

１６

蔡绍欣

３６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０６ ０

１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

分行

３３４６２０ ３３４６２０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０６ ０

１８

陕西省口岸经济发展总公司

１０８０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

合 计

１９９５９２６０ １９９５９２６０ ５．６９ ８．１５ ３．３５ ０

注：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及无限

售条件股份之和。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后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５０

，

９１８

，

５５４ ５８．８９ １９

，

９５９

，

２６０ ３３０

，

９５９

，

２９４ ５５．５４

１

、国家持股

３

，

５１９

，

０４５ ０．５９ ３

，

５１９

，

０４５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４５

，

４０１

，

５０９ ５７．９７ １４

，

４７８

，

２１５ ３３０

，

９２３

，

２９４ ５５．５３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０．２７ １

，

６０２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０．０１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４４

，

９２６

，

１４７ ４１．１１ １９

，

９５９

，

２６０ ２６４

，

８８５

，

４０７ ４４．４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４

，

９２６

，

１４７ ４１．１１ １９

，

９５９

，

２６０ ２６４

，

８８５

，

４０７ ４４．４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２４４

，

９２６

，

１４７ ４１．１１

三、股份总数

５９５

，

８４４

，

７０１ １００ ０ ５９５

，

８４４

，

７０１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公司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限售股份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

前持有限售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 ２５２

，

０８５

，

７８６

注

１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 ７７

，

０３７

，

５０８

注

２

宝鸡市国资委

４９

，

０７４

，

３６５ ３

，

５１９

，

０４５

注

３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８

，

６４０

，

０００ －

注

４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２

，

７３０

，

３７５ ２

，

７３０

，

３７５

宝鸡市渭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

，

８９８

，

９２９ １

，

８９８

，

９２９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７２０

，

０００ ７２０

，

０００

宝鸡市金台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６５４

，

２９１ ６５４

，

２９１

上海鑫黎实业有限公司

６２５

，

０００ ６２５

，

０００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０

，

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河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８

，

０００ ２８８

，

０００

石家庄大明铜业有限公司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上海步欣工贸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上海星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９５

，

０００ ９５

，

０００

旬阳县达名工贸公司

７２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陕西东大经贸公司

３６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蔡绍欣

７２０

，

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注

５

陕西省口岸经济发展总公司

２１６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注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

行

１

，

３３８

，

４８０ ３３４

，

６２０

注

５

、注

２

农二师绿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７２０

，

０００ ７２０

，

０００

注

６

北京海问集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６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注

６

中国银行宝鸡支行劳动服务公司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注

６

注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ＳＴ

烽火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及向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０

号），

＊ＳＴ

烽火重大资

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该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新增股份

２５２

，

０８５

，

７８６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上

市，限售期三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注

２

：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宝市中法破字第

１４－５３

号《民事裁定书》，同意依照烽火

电子《重整计划》，将烽火电子出资人让渡的股份限售流通股

５４

，

１９５

，

３２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２１

，

３７０

，

３２８

股

划转至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宝市中法破字第

１４－６４

号《民

事裁定书》，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行应让渡的限售流通股

３３４

，

６２０

股划转到陕西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陕西省口岸经济发展总公司、蔡绍欣已向陕西电

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１

，

１３７

，

２４０

股。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７７

，

０３７

，

５０８

股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三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注

３

：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宝市中法破字第

１４－５３

号《民事裁定书》，将冻结在宝鸡

市国资委证券账户中的应让渡股份

４５

，

５５５

，

３２０

股划转给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注

４

：根据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宝市中法破字第

１４－５３

号《民事裁定书》，将破产管理人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全部划转给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注

５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华能科技公司持有的公司股权已经司法裁定划转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省分行名下。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陕西高教仪器设备公司、 中国农行宝鸡支行职工技术服务

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北京海问证券事务所已将股权分别变更至陕西省口岸经济发展总公司、蔡

绍欣、农二师绿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北京海问集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陕西省分行、陕西省口岸经济发展总公司、蔡绍欣已向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了代为垫付的

股票。

注

６

：该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尚未执行股改对价安排，其持有的股份上市流通之前，应征得陕

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意，并偿还代为垫付的股票或折算成款项偿还后，由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１

、自获得所持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止，本次烽火电子相关限售股份持有人严

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承诺， 烽火电子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

符合相关规定；

２

、本次烽火电子相关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主体、条件、数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业务操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为三年，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期

满。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烽火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４４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日前， 公司通过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牵头组织的专家组对我公司进行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现

场审查。 经审查，专家组认为我公司有能力、有实力完成所申报专业的科研、生产任务，满足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许可的条件，将建议国家国防科工局向我公司颁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公司将按照认证要求，继续做好认证工作。 在国家国防科工局正式颁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前，

公司生产经营不会受到重大影响，许可证颁发后，也不会产生对公司经营成果的重大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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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 � � � �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在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

章程，并在章程中载明：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

中的前项规定。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秀玉，其他股东陈文团、王秀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广发信德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自对天广消防增资的工商登记之日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黄文昌、侯凤华、王宗清和黄如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

份。

此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陈秀玉、陈文团和黄如良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所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票数量占所持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的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但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

注意。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

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或“天广消

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５１３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

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５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０．１９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３７６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天广消防”，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９

”，其中

网上定价发行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

询。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

１

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

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３

、股票简称：天广消防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９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５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的相关内容。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５００

万股股份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

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 目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所持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一

、

首次公开

发行前的股份

陈秀玉

４

，

２００ ４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陈文团

１

，

４００ 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王秀束

６００ 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黄文昌

４２０ ４．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侯凤华

２５０ ２．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王宗清

１００ 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黄如良

３０ ０．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小计

７

，

５００ ７５％ －－－

二

、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５００ ５％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２

，

０００ ２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小计

２

，

５００ ２５％ －－－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ＦＵＪＩＡＮ ＴＩＡＮＧＵＡＮＧ ＦＩＲ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ＳＣＩＥ－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陈秀玉

董事会秘书：黄如良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公司住所：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

邮政编码：

３６２３００

公司电话：

０５９５－２６９２９９８８

公司传真：

０５９５－８６３８５２２８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ｔｇｚｑ＠ｔ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ｃｏｍ

经营范围：消防器材、消防装备、耐火建筑构配件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维护与技术服务；消防工程的设计、

安装与服务。

主营业务： 消防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

所属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１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本公司所属的细分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

业（代码

Ｃ７３

）。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１

陈秀玉 董事长

２００７．７．２０－２０１３．７．１４ ４

，

２００．００

万股

２

黄如良 董事

、

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７．７．２０－２０１３．７．１４ ３０．００

万股

３

陈文团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７．２０－２０１３．７．１４ １

，

４００．００

万股

４

张学清 董事

２０１０．９．１５－２０１３．７．１４

无

５

游相华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６．２７－－２０１３．７．１４

无

６

戴仲川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９．１－２０１３．７．１４

无

７

李玉生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９．１－２０１３．７．１４

无

８

李东升 监事

２００７．７．２０－２０１３．７．１４

无

９

潘金福 监事

２００９．６．２７－２０１３．７．１４

无

１０

黄建生 监事

２００７．７．５－２０１３．７．１４

无

１１

谢炳先 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

２００７．７．２０

日至今 无

１２

罗联荣 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７．２０

日至今 无

合计

－－－ －－－ ５

，

６３０．００

万股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陈秀玉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陈秀玉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２％

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见如下： 陈秀玉， 女，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出生， 身份证号码为

３５０５８３１９５３０６０６＊＊＊＊

，住址为福建省南安市溪美镇。 陈秀玉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２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它的对外投资情况。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３９

，

３５３

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陈秀玉

４

，

２００ ４２％

２

陈文团

１

，

４００ １４％

３

王秀束

６００ ６％

４

广发信德

５００ ５％

５

黄文昌

４２０ ４．２％

６

侯凤华

２５０ ２．５％

７

王宗清

１００ １％

８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１％

９

太平洋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１００ １％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１％

１１

大通证券

－

大通星海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０ １％

１２

交通银行

－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１％

合计

７

，

９７０ ７９．７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２

，

５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２０．１９

元

／

股

三、发行市盈率：

（

１

）

６９．１２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５１．８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计算）

四、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

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５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量为

８

，

６００

万股，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７．２

倍。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０．５６１０１９８１０６％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７８

倍。 本次发行网下、网上均不存在余股。

五、募集资金总额：

５０

，

４７５

万元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０

）综字第

０２０１８０

号《验资报告》。

六、本次发行费用：

２

，

８７０

万元，每股发行费用

１．１５

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 目 金 额

（

万元

）

承销保荐费

２

，

３１９

审计费用

１２０

律师费用

９８

信息披露费用

２８２

股票登记及上市初费

２０

印刷费及验资费

３１

合计

２

，

８７０

七、募集资金净额：

４７

，

６０５

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６．２０

元

／

股（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２９

元

／

股（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７－９

月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７－９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较上年末增减

流动资产

２１１

，

３８０

，

７４３．４７ １５８

，

７１０

，

５３７．１０ ３３．１９％

流动负债

９８

，

４４７

，

９５０．８９ ６３

，

９０８

，

０６１．８２ ５４．０５％

总资产

２６９

，

２４２

，

５２２．３７ ２０８

，

５４５

，

８６３．９３ ２９．１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５５

，

７９４

，

５７１．４８ １２９

，

６３７

，

８０２．１１ ２０．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２．０９ １．７３ ２０．０７％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较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１８６

，

３４１

，

４９１．７７ １４２

，

７２０

，

６１７．９７ ３０．５６％

利润总额

３０

，

７５１

，

９７１．３５ ２６

，

１３７

，

６５９．３２ １７．６５％

净利润

２６

，

１７１

，

９６９．３７ ２２

，

６０８

，

９５１．３８ １５．７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

，

１７１

，

９６９．３７ ２２

，

６０８

，

９５１．３８ １５．７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２３

，

３４３

，

０７９．４９ １９

，

９２９

，

４９６．３８ １７．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５ ０．３０ １６．６７％

净资产收益率

（

加权平均

）

１５．４１％ １６．０４％ －０．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加权平均

）

１３．８６％ １４．２８％ －０．４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

，

３９６

，

５３０．３７ －９

，

８７２

，

９０２．６５ －１３６．９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３１ －０．１３ －１３８．４６％

（二）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较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８３

，

８９３

，

５０６．７０ ６２

，

３９１

，

３２４．４９ ３４．４６％

利润总额

１４

，

６２８

，

４５７．５３ １１

，

５０３

，

９５４．６３ ２７．１６％

净利润

１２

，

２０６

，

３５４．６１ ９

，

９６７

，

４９８．１５ ２２．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

，

２０６

，

３５４．６１ ９

，

９６７

，

４９８．１５ ２２．４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

，

３２５

，

３３８．１１ ９

，

９６７

，

９２３．１５ １３．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６ ０．１３ ２３．０８％

净资产收益率

（

加权平均

）

８．１５％ ８．５０％ －０．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

率

（

加权平均

）

７．５９％ ８．５０％ －０．９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８６

，

３４１

，

４９１．７７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３０．５６％

，实现利润总额

３０

，

７５１

，

９７１．３５

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

，

１７１

，

９６９．３７

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７．６５％

和

１５．７６％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营业总收入同

比增长较快主要得益于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的迅猛增长和市政消防供水系统的稳步增长。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报警阀组

销售量等自动喷淋灭火系统产品销售量出现大幅增长，当期实现销售收入

６６

，

３７０

，

４９９．８０

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

５１．８６％

，室外栓等市政消防供水系统销售量也出现较快增长，当期实现销售收入

４６

，

２２５

，

０９２．２１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２６．７９％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幅小于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主要原因系：一

方面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主要原材料铁、铜、铝采购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涨，产品提价相对有所滞后，使得销售毛利率同

比小幅下降了

１．３７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的资产减值损失为

２８０．２３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１５１．５７

万元大幅

增加了

１２８．６６

万元，同比增幅

８４．８８％

。 资产减值损失的增加主要是因为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相应

增加，伴随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随着年底资金的集中回笼，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很大一部分将予以转回。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分别为

２１１

，

３８０

，

７４３．４７

元、

９８

，

４４７

，

９５０．８９

元、

２６９

，

２４２

，

５２２．３７

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３３．１９％

、

５４．０５％

、

２９．１０％

，随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其中流动负债增长较快的原因系

２０１０

年

三季度末公司应付账款余额达到

３１

，

８１５

，

４６７．４０

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大幅增加了

１８

，

８１６

，

３７１．３４

元所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３

，

３９６

，

５３０．３７

元，较上年同期的

－９

，

８７２

，

９０２．６５

元大幅减少

了

－１３

，

５２３

，

６２７．７２

元，主要原因系第三季度系公司传统销售旺季，该季度实现销售收入达到

８３

，

８９３

，

５０６．７０

元，而公司

与客户的货款结算相对集中在年底，导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净额达到

１０３

，

８２２

，

８６７．８４

元，较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末

大幅增加了

４２

，

８９９

，

７６２．３２

元，当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流入较低。 随着年底应收账款的集中回收，公司全年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将回复到正常水平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本报告期内没有对财务数据和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

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

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

展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住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保荐代表人：李晓芳、徐子庆

项目协办人：许一忠

项目组人员：刘洋、陈根勇、庄勇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人的保荐意见如下：

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股票上市条件，同意担任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

荐人，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附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７－９

月利润表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现金流量表

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9

日

附件：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４９，３８２，５３８．５５ ４７，５００，２７０．３４ ７６，９９３，５９０．８７ ６７，０３１，７３７．４８

应收票据

－ － １，０６３，３９７．２３ １，０６３，３９７．２３

应收账款

１０３，８２２，８６７．８４ ９９，５４３，９８９．８０ ３６，８１５，４８３．８５ ３６，０２７，２２８．８５

预付款项

２５，０２４，４８０．７５ ２５，０２４，４８０．７５ １３，３８７，５７６．３５ １３，３８７，５７６．３５

应收利息

－ － － －

其他应收款

７，９０９，０１５．９６ ６，３０５，１６３．９６ ７，４３４，９３１．３０ ８，００７，１６７．３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２５，２４１，８４０．３７ ２５，２４１，８４０．３７ ２３，０１５，５５７．５０ ２３，０１５，５５７．５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

其他流动资产

－ － － －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１１，３８０，７４３．４７ ２０３，６１５，７４５．２２ １５８，７１０，５３７．１０ １４８，５３２，６６４．７１

非流动资产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长期应收款

－ － － －

长期股权投资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４０，５５４，５０３．９６ ４０，５１９，０２２．２６ ４１，９３１，１００．３１ ４１，８９５，４１１．６８

在建工程

９，４１０，５６２．５０ ９，４１０，５６２．５０ ９０，５６２．５０ ９０，５６２．５０

工程物资

－ － － －

无形资产

６，７６７，００２．５５ ６，７６７，００２．５５ ６，８５６，５８８．０５ ６，８５６，５８８．０５

开发支出

－ － － －

商誉

－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２９，７０９．９０ １，０７６，１１８．８５ ９５７，０７５．９７ ９３１，１１６．９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７，８６１，７７８．９１ ６７，７７２，７０６．１６ ４９，８３５，３２６．８３ ５９，７７３，６７９．２０

资产总计

２６９，２４２，５２２．３７ ２７１，３８８，４５１．３７ ２０８，５４５，８６３．９３ ２０８，３０６，３４３．９１

法定代表人：陈秀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联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福来

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３８，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 － － －

应付账款

３１，８１５，４６７．４０ ３０，５５７，２５６．４０ １２，９９９，０９６．０６ １２，９０７，４１５．０６

预收款项

１７，９０４，７４９．１７ １７，９０４，７４９．１７ ６，４５８，１１１．７５ ６，４５８，１１１．７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７２４，８２０．４４ １，６５１，１４３．９６ ３，８２６，００１．９４ ３，７５３，３７０．４６

应交税费

５，２６２，７３４．２０ ５，０９０，１０８．０３ ２，４７１，７０４．１１ ２，４０４，８４６．４４

应付股利

－ － － －

其他应付款

２，８４０，１７９．６８ ６，７５４，７８７．６８ ４，２５３，１４７．９６ ４，２５３，１４７．９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９８，４４７，９５０．８９ １００，８５８，０４５．２４ ６３，９０８，０６１．８２ ６３，６７６，８９１．６７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１３，４４７，９５０．８９ １１５，８５８，０４５．２４ ７８，９０８，０６１．８２ ７８，６７６，８９１．６７

股东权益

：

股本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３，４６７，０９０．４７ １３，４６７，０９０．４７ １３，４６７，０９０．４７ １３，４６７，０９０．４７

盈余公积

６，３９１，２３６．１８ ６，３９１，２３６．１８ ６，３９１，２３６．１８ ６，３９１，２３６．１８

未分配利润

６０，９３６，２４４．８３ ６０，６７２，０７９．４８ ３４，７７９，４７５．４６ ３４，７７１，１２５．５９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１５５，７９４，５７１．４８ １５５，５３０，４０６．１３ １２９，６３７，８０２．１１ １２９，６２９，４５２．２４

少数股东权益

－ － － －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５５，７９４，５７１．４８ １５５，５３０，４０６．１３ １２９，６３７，８０２．１１ １２９，６２９，４５２．２４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２６９，２４２，５２２．３７ ２７１，３８８，４５１．３７ ２０８，５４５，８６３．９３ ２０８，３０６，３４３．９１

法定代表人：陈秀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联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福来

利润表

编制单位：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

、

营业收入

１８６，３４１，４９１．７７ １８１，８４３，３７５．６３ １４２，７２０，６１７．９７ １４２，３６５，７５５．５５

减

：

营业成本

１３７，９３０，３４６．１３ １３４，５０３，１５３．１１ １０３，６８５，６０４．８５ １０３，９０６，０１３．０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２７６，１８４．８３ １，２５０，７９０．７１ １，０４９，３２５．６８ １，０３３，２４１．７８

销售费用

５，５５９，７１２．０９ ５，５５９，７１２．０９ ４，４６２，０８５．２４ ３，９６２，０８５．２４

管理费用

９，６４２，５９８．８３ ９，０５２，４１８．２２ ７，３２１，８４２．３５ ６，９３１，１２８．７５

财务费用

１，７０６，４６６．９４ １，８１６，１８１．３２ １，７００，６６０．４４ １，７２５，１５５．８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８０２，３１７．３４ ２，６１８，１０３．６９ １，５１５，７４０．０９ １，５０８，１６５．０９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 － － －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 － － －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２７，４２３，８６５．６１ ２７，０４３，０１６．４９ ２２，９８５，３５９．３２ ２３，２９９，９６５．８０

加

：

营业外收入

３，３３３，６４０．００ ３，３３３，６４０．００ ３，１５３，３００．００ ３，１５３，３００．００

减

：

营业外支出

５，５３４．２６ ５，５３４．２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 －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３０，７５１，９７１．３５ ３０，３７１，１２２．２３ ２６，１３７，６５９．３２ ２６，４５２，４６５．８０

减

：

所得税费用

４，５８０，００１．９７ ４，４７０，１６８．３３ ３，５２８，７０７．９４ ３，５３０，６０１．６９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２６，１７１，９６９．３７ ２５，９００，９５３．８９ ２２，６０８，９５１．３８ ２２，９２１，８６４．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１７１，９６９．３７ ２５，９００，９５３．８９ ２２，６０８，９５１．３８ ２２，９２１，８６４．１１

少数股东损益

－ － － －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０ ０．３１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０ ０．３１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 － －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２６，１７１，９６９．３７ ２５，９００，９５３．８９ ２２，６０８，９５１．３８ ２２，９２１，８６４．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６，１７１，９６９．３７ ２５，９００，９５３．８９ ２２，６０８，９５１．３８ ２２，９２１，８６４．１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 － －

法定代表人：陈秀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联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福来

利润表

编制单位：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

、

营业收入

８３，８９３，５０６．７０ ７９，８６１，６６４．０６ ６２，３９１，３２４．４９ ６２，０３６，４６２．０７

减

：

营业成本

６１，２３４，４９４．１６ ５７，９４２，５０８．９４ ４５，１７９，８７２．７２ ４５，１６２，３５２．２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４１，５４６．３３ ６３７，７０４．２１ ３８３，７２５．３３ ３６７，６４１．４３

销售费用

２，７６２，４８５．４４ ２，７６２，４８５．４４ ２，１７６，０６５．０５ ２，１７６，０６５．０５

管理费用

３，９８０，５８４．４３ ３，８２０，０４１．６９ ２，６４９，０９４．４８ ２，４７５，０３２．９７

财务费用

５６５，３４２．２２ ６７４，１０９．７５ ４１３，７６９．８０ ４２５，６９０．７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１１７，０８６．５９ ９６６，６７９．１９ ８４，３４２．４８ ７６，７６７．４８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 － － －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 － － －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１３，５９１，９６７．５３ １３，０５８，１３４．８４ １１，５０４，４５４．６３ １１，３５２，９１２．１４

加

：

营业外收入

１，０３６，４９０．００ １，０３６，４９０．００ － －

减

：

营业外支出

－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 －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１４，６２８，４５７．５３ １４，０９４，６２４．８４ １１，５０３，９５４．６３ １１，３５２，６１２．１４

减

：

所得税费用

２，４２２，１０２．９１ ２，３０３，８１７．７１ １，５３６，４５６．４８ １，５３８，３５０．２３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１２，２０６，３５４．６１ １１，７９０，８０７．１２ ９，９６７，４９８．１５ ９，８１４，２６１．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２０６，３５４．６１ １１，７９０，８０７．１２ ９，９６７，４９８．１５ ９，８１４，２６１．９１

少数股东损益

－ －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３ ０．１３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３ ０．１３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 － － －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１２，２０６，３５４．６１ １１，７９０，８０７．１２ ９，９６７，４９８．１５ ９，８１４，２６１．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２，２０６，３５４．６１ １１，７９０，８０７．１２ ９，９６７，４９８．１５ ９，８１４，２６１．９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 － －

法定代表人：陈秀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联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福来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５７，４９８，９３７．８９ １５６，７１１，９６２．８９ １３７，１０２，９４２．６７ １３６，７２９，９９６．０５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４３２，２３６．１３ ９，８１４，８０８．３５ ３，５１２，４８１．０１ ９，６５４，９６４．１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６３，９３１，１７４．０２ １６６，５２６，７７１．２４ １４０，６１５，４２３．６８ １４６，３８４，９６０．１９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４９，６７５，２８７．２３ １４７，４５３，８０７．６６ １１９，５４０，５９６．３３ １１９，４７４，２６０．８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２，１４１，５３３．０５ １１，６７４，６４８．０５ ８，４２５，５７４．８０ ８，３３８，９９９．９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６，０１２，７８７．２６ １５，９２７，２８１．３５ １５，３９６，１３１．９７ １５，３８７，５２９．４７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４９８，０９６．８５ ６，７９１，８２９．３７ ７，１２６，０２３．２３ １５，３３６，０６０．１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８７，３２７，７０４．３９ １８１，８４７，５６６．４３ １５０，４８８，３２６．３３ １５８，５３６，８５０．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３９６，５３０．３７ －１５，３２０，７９５．１９ －９，８７２，９０２．６５ －１２，１５１，８９０．１８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７，２５０，４４８．７４ ７，２４６，５９８．７４ １３，６０３，９８７．９３ １３，５７８，４２７．９３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２５０，４４８．７４ ７，２４６，５９８．７４ １３，６０３，９８７．９３ １３，５７８，４２７．９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２５０，４４８．７４ －７，２４６，５９８．７４ －７，６０３，９８７．９３ －７，５７８，４２７．９３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３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８，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９６２，０７３．２１ １，９６２，０７３．２１ １３，０１１，７４３．９４ １３，０１１，７４３．９４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０，８６２，０７３．２１ ３０，８６２，０７３．２１ ４１，７１１，７４３．９４ ４１，７１１，７４３．９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３７，９２６．７９ ３，０３７，９２６．７９ －２，８１１，７４３．９４ －２，８１１，７４３．９４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７，６０９，０５２．３２ －１９，５２９，４６７．１４ －２０，２８８，６３４．５２ －２２，５４２，０６２．０５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６，９９３，５９０．８７ ６７，０３１，７３７．４８ ５５，１７３，１２５．４５ ４７，４５６，４３６．５７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９，３８４，５３８．５５ ４７，５０２，２７０．３４ ３４，８８４，４９０．９３ ２４，９１４，３７４．５２

法定代表人：陈秀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联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福来

保荐人：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